附件4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修改文件

一、关于调整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内异地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3〕21号）
删除第三条“（二）职工在“都市圈城市”现金购买二手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动产权证书》签发之日起即可办理提取。”内容。
二、关于全面优化租房提取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3〕28号）
删除第一条“（一）职工租房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按租房提取限额提取住房公积金：单身职工租房提取额度上限为1400元/月；已婚职工本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上限为2200元/月。”内容。
删除第一条“（二）职工租房已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按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且不超过租房提取限额：单身职工租房提取额度上限为1800元/月；已婚职工本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上限为2800元/月。”内容。
三、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举措的通知（沈住公发〔2024〕42号）
1.删除第三条“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已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按照首套首付比例和首套贷款利率执行，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按照首套首付比例和二套贷款利率执行。同时，多子女家庭最高贷款限额提高1.3倍的支持政策继续执行。”
2.删除第四条“调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政策。修订《沈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政策。新修订的《沈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执行时间暂定一年。”
四、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措施的通知（沈住公发〔2024〕64号）
1.删除第一条“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将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第二套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调整为‘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均为15%’。政策有效期至2025年6月30日。”
2.删除第五条“支持符合条件的婚后家庭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在婚前各自使用过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均已结清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再申请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第二次公积金贷款政策。”
五、关于优化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5〕10号）
删除第一条“单身缴存人租房提取额度上限由1400元/月/户调整至1600元/月/户”内容。
六、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5〕16号）
删除第一条“优化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将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由‘在沈就业的毕业5年以内大中专以上学历的新市民、青年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2倍’调整为‘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新建商品房的，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3倍’。本政策中的‘新市民’是指未取得我市户籍或取得我市户籍不满三年（含）的缴存人，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以上学历毕业生等群体；‘青年人’是指在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年龄在40周岁（含）以下的缴存人。符合新市民或青年人条件之一的，即可享受本政策。”
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提振住房消费的通知（沈住公发〔2025〕24号）
1.删除第一条“延长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期限。将《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措施的通知》（沈住公发〔2024〕64号）中关于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即‘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均为15%’的政策适用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bookmark: _GoBack]2.删除第二条“扩大‘商转公’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将灵活就业缴存人、异地缴存职工和现役军人纳入‘商转公’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可申请将其在沈阳市或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且偿还5年（含）以上的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原商贷已还年限将由公积金中心根据资金使用情况逐步优化调整。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3.删除第四条“调整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账户余额倍数。单位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账户余额倍数限额，由‘按照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之和的22倍执行，职工家庭账户余额之和不足2万元的按2万元计算’调整为‘按照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之和的25倍执行，职工家庭账户余额之和不足2万元的按2万元计算’。灵活就业人员账户余额倍数按照有关规定同步上调。”
八、关于实施“安居留沈 青春向阳”毕业生开户补贴激励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5〕28号）
1.删除“二、申请条件”中第三条“3.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及养老保险费满六个月以上”中“养老保险费满六个月以上”内容，即修改为“3.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六个月以上。”
2.删除“四、办理要件”中“3.养老保险缴费证明”。

